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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雙櫃台莊家規例（下稱「本規例」） 

 

前言  

 

(1) 在本規例中：－ 

 

「聯號」指 (i) 雙櫃台莊家的附屬公司；或 (ii) 雙櫃台莊家的母公司；或 (iii) 與雙櫃台

莊家同屬一家母公司的公司，而該母公司擁有這兩家公司最少百分之四十的股權，並

符合交易所不時規定的條件和/或要求及經交易所批准雙櫃台莊家可在其持有雙櫃台莊

家執照所屬的雙櫃台證券以該聯號帳戶在系統輸入雙櫃台莊家盤； 

 

「套戥盤」指為套戥目的，於一個櫃台沽出（或買入）雙櫃台證券並一併於另一個櫃

台買入（或沽出）同一雙櫃台證券的買賣盤； 

 

「雙櫃台莊家盤」指由交易所參與者以雙櫃台莊家的身份，已有效地輸入系統的莊家

盤、對沖盤或套戥盤的買賣盤； 

 

「速動市場」指交易所規定的一段期間，而在該段期間內，雙櫃台莊家的責任可被 

暫停； 

 

「對沖盤」指為對沖雙櫃台證券的莊家盤交易中好倉（或淡倉）的風險，而在初級櫃

台沽出（或買入）該雙櫃台證券的買賣盤； 

 

「莊家盤」指為履行本附表附錄所訂明的雙櫃台莊家的責任而在二級櫃台沽出或買入

雙櫃台證券的買賣盤； 

 

「最大買賣盤差價」就兩邊莊家盤而言，指由交易所不時規定適用於雙櫃台莊家輸入

買盤價及沽盤價之間的最大差價； 

 

「最低參與比率」指由交易所不時規定在交易日內的時間百分比，而在該段期間內，

雙櫃台莊家須（1）於持續交易時段内輸入及維持不超出最大買賣盤差價及不少於最

少報價價值的兩邊莊家盤；（2）於開市前時段輸入不少於最少報價價值的兩邊莊家

盤並維持至隨機對盤時段結束，届時用於計算最低參與比率的時間長度由交易所於本

附表附錄中不時規定；及（3）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輸入不少於最少報價價值的兩邊

莊家盤並維持至隨機收市時段結束，届時用於計算最低參與比率的時間長度由交易所

於本附表附錄中不時規定； 

 

「最小報價價值」就兩邊莊家盤而言，指由交易所不時規定適用於雙櫃台莊家已有效

地輸入的莊家盤每邊的總報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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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雙櫃台莊家執照 

 

(2) 交易所參與者可向交易所申請允許其為某一隻特定雙櫃台證券的二級櫃台進行莊家活

動，並須按照申請表格所載指示填妥指定的申請表格交回交易所。 

 

(3) 在發出雙櫃台莊家執照前，交易所須要求交易所參與者申請人證明並在交易所信納的

情況下，證明申請人有適合的資格，足以為其所申請的雙櫃台證券於二級市場進行莊

家活動（將考慮交易所認為適用的事項，包括交易所參與者的財務狀況、交易記錄、

職員、電腦設備、內部保安程序及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 

 

(4) 交易所對接納或拒絕雙櫃台莊家申請的決定應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決定。 

 

(5) 交易所將會就每一雙櫃台證券發出的每一雙櫃台莊家執照以書面通知申請雙櫃台莊家

執照的交易所參與者。 

 

雙櫃台莊家執照的形式及期限 

 

(6) 雙櫃台莊家執照為非獨家性、不可轉讓以及採用交易所不時指定的形式。 

 

(7) 雙櫃台莊家執照須註明其開始生效的交易日、其獲授的期限及雙櫃台證券。除交易所

另有規定外，每張執照的獲授期限最少為一年，而交易所可酌情決定續期。 

 

雙櫃台莊家的權利及義務 

 

(8) 雙櫃台莊家應為它當時持有的雙櫃台莊家執照所涉之雙櫃台證券，以本身帳戶或其任

何聯號帳戶的名義，將莊家盤輸入系統。雙櫃台莊家輸入的莊家盤須在開市前時段、

持續交易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輸入系統。 

 

(9) 在規例第（10）條的規限下，各雙櫃台莊家在它當時持有的雙櫃台莊家執照所涉之雙

櫃台證券，有責任： 

(i) 於持續交易時段，將不少於最小報價價值的兩邊莊家盤，以不超出最大買賣盤差

價輸入系統； 

(ii) 於開市前時段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在系統輸入不少於最小報價價值的兩邊莊家

盤的競價限價盤；及 

(iii) 必須在交易所不時指定的最短期限內維持該等莊家盤。 

 

(10) 雙櫃台莊家須按照上述規例第（9）條的規定，就交易所不時訂明的時限及最低參與

比率為雙櫃台證券輸入及維持莊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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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評估上述規例第（10）條中雙櫃台莊家的參與比率時，交易所可在考慮所有有關情

況，包括但不限於市場整體或某一證券的一般情況後，加以酌情決定。 

 

(12) 除獲交易所特別豁免，否則各雙櫃台莊家必須於它獲授執照期間的所有交易日輸入及

維持莊家盤。 

 

(13) (a) 各雙櫃台莊家可為它當時持有的雙櫃台莊家執照所涉之雙櫃台證券的二級櫃台，以

本身帳戶或其任何聯號帳戶的名義，把莊家盤輸入系統及達成交易，以改善流通量

及收窄差價； 

 

(b) 為對沖因應以上規例第(13) (a) 條的交易所產生的莊家短倉或長倉的風險，雙櫃台

莊家可於連續交易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在同一雙櫃台證券的初級櫃台，以

本身帳戶或其任何聯號帳戶的名義輸入對沖盤並於系統內達成交易； 

 

(c) 雙櫃台莊家可以就套戥目的，於開市前時段、持續交易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內在系統輸入以本身帳戶或其任何聯號帳戶名義的套戥盤並於系統內達成交易。 

 

(14) 雙櫃台莊家應只為本身帳戶或其任何聯號帳戶，而非為任何第三者的利益，把雙櫃台

莊家盤輸入系統。不論是以本身帳戶或其任何聯號帳戶的名義，雙櫃台莊家均須為輸

入系統的雙櫃台莊家盤負上責任。 

 

(15) 其中一些雙櫃台莊家的責任載列於本規例之附錄。 

 

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16) 雙櫃台莊家在繳付董事會不時訂定的費用後，可享有連接本身經紀自設系統的莊家專

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以登入系統。董事會可不時規定雙櫃台莊家在任何時候指定的莊

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數目。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外，否則在合適情況下，有關規

則第 365(1)條所指的「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規則將同時適用於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

關會話。 

 

(17) 雙櫃台莊家須為授權、監察及管理有關接觸任何指定其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及/

或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之事宜負上責任。 

 

(18)     (a) 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會按董事會不時規定而獲分配一個標準中央交易網

關節流率或其倍數（視情況而定），供雙櫃台莊家把雙櫃台莊家盤輸入系統。 

  

(b) 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外，雙櫃台莊家須按董事會不時訂定的方式可透過莊家專用

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及/或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把雙櫃台莊家盤輸入系統。儘管有以

上所述，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只可用作在系統輸入雙櫃台莊家盤，以及

董事會可不時規定雙櫃台莊家按照董事會不時指明的條件及方式，透過莊家專

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可輸入的買賣盤或進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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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撤銷及交回執照 

 

(19) 交易所可按其認為合適的一段期間暫停任何莊家責任：－ 

 

(i) 倘交易所認為所發雙櫃台莊家執照所涉及的雙櫃台證券的市場未能維持良好秩

序； 

 

(ii) 倘交易所認為所發雙櫃台莊家執照所涉及的雙櫃台證券之有關交易運作未能維

持良好秩序； 

 

(iii) 倘所發雙櫃台莊家執照所涉及的雙櫃台證券暫停買賣； 

 

(iv) 倘交易所決定一個速動市場已出現；或 

 

(v) 倘交易所認為恰當的情況。 

 

(20) 交易所可隨時全權決定暫停或撤銷任何雙櫃台莊家執照（如適用）而毋須給予任何理

由或通知。在不影響此一般性的撤銷權力下，雙櫃台莊家執照在下列情況下將被暫停

或撤銷： 

 

(i) 倘獲發執照的雙櫃台莊家在接獲交易所的警告後仍未能遵守規例第（9）至（15）

條（包括首尾兩條）的規定；或 

 

(ii) 倘交易所認為雙櫃台莊家曾經或試圖操縱或干擾一隻或多隻雙櫃台證券的市場

或濫用其雙櫃台莊家權利；或 

 

(iii) 倘雙櫃台莊家資格被暫停或取消，或由於任何其他原因，不再是交易所參與者， 

 

而雙櫃台莊家就暫停或撤銷執照前後所發生的任何事項仍須遵守此等規例。 

 

(21) 當雙櫃台莊家的雙櫃台莊家執照被暫停、收回、撤銷或交回，交易所須終止它經任

何指定其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登入系統。 

  

(22) 交易所有絕對酌情權按董事會認為適宜的條款及期間隨時暫停、收回或撤銷雙櫃台

莊家與系統聯通，而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或通知。董事會作出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定

性的決定。在不影響此一般性權力下，倘雙櫃台莊家未能遵守本規例或它被暫停、

開除，或由於任何其它原因，不再是交易所參與者，交易所有權按董事會認為適宜

的條款及期間暫停、收回或撤銷它以雙櫃台莊家與系統聯通。董事會作出的決定為

最終及具決定性的決定。為免生疑問，交易所參與者仍須為未能遵守本規則負責，

及仍須如其作為雙櫃台莊家的登入權並未被暫停、收回或撤銷般而根據本規則繳交

到期應付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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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易所參與者可隨時通過向交易所發出不少於三個月（或交易所許可的較短期間）

的書面通知，並交回其任何雙櫃台證券的雙櫃台莊家執照。 

  

(24) 交易所可全權決定拒絕任何曾交回雙櫃台莊家執照、未能將其雙櫃台莊家執照續期

或其雙櫃台莊家執照曾遭撤銷的交易所參與者重新申請雙櫃台莊家執照。 

 

雙櫃台莊家賣空 

 

(25) 即使本規則已另有規定，雙櫃台莊家在進行雙櫃台莊家賣空時必須遵守本規例及在

任何時候都遵守條例。 

  

(26) 雙櫃台證券的雙櫃台莊家賣空交易只能在系統內自動配對達成。 

  

(27) 雙櫃台莊家賣空盤可在開市前時段、持續交易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以本身帳

戶或其任何聯號帳戶的名義輸入系統。雙櫃台莊家在將雙櫃台莊家賣空盤輸入系統

時，必須以本交易所不時指定方式顯示該沽盤為雙櫃台莊家賣空盤。 

  

(28) 為免生疑問，雙櫃台莊家賣空只限於同時屬於指定證券之雙櫃台證券的交易。 

(29) 行政總裁可限制或禁止某雙櫃台莊家進行雙櫃台莊家賣空，但事先須獲董事會主席

口頭或書面准許。該等限制或禁止的書面或口頭通知在傳達或送達該雙櫃台莊家起

即時有效或從通知內所訂時間起有效，及將持續有效直至被行政總裁撤銷、撤除或

修改為止。 

  

(30) 雙櫃台莊家賣空盤可以低於開市前時段參考價（於開市前時段）、當時最佳沽盤價

（於持續交易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參考價（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進行。 

  

(31) 本交易所可不時豁免任何買賣盤、成交及雙櫃台莊家對本規例所有或部份規定的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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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的附錄 

 

雙櫃台莊家責任（「莊家責任」） 

 

1. 在不損害交易所於莊家責任上的其他權利下，下列所述的莊家責任可照行政總裁經與交

易所主席及證監會行政總裁諮詢後所規定加以修訂。任何修訂此等雙櫃台莊家責任的規

定將通知交易所參與者。 

 

2. 交易所有絕對酌情權不時對不同的雙櫃台證券訂明不同的莊家責任。有關的不同莊家責

任將通知交易所參與者。除非另外對交易所參與者作出通知，交易所對每隻雙櫃台證券

所訂明的莊家責任將於下列水平或範圍內： 

 

 可被訂明的莊家責任範圍 

雙櫃台莊家於持續交易時段輸入系統的

兩邊莊家盤之最大買賣盤差價 

0.25 – 3.00%及按本交易所不時訂定的價

位數目（取較闊者） 

雙櫃台莊家根據規例第(9) 條於開市前時

段、持續交易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內輸入的莊家盤的最小報價價值 

人民幣 50,000 – 1,000,000 

雙櫃台莊家於（1）持續交易時段、

（2）開市前時段直至隨機對盤時段結

束及（3）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直至隨機

收市時段結束，於首次將一對兩邊莊家

盤輸入系統後，須維持該莊家盤的最少

時間 

0 – 120秒 

雙櫃台莊家於一個交易日内的開市前時

段、持續交易時段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的最低參與比率 

50 – 90% 

用於計算最少時間須維持不小於最小報

價價值的兩邊莊家盤至開市前時段的隨

機對盤時段結束的最低參與比率的時間

長度 

0 – 900秒 

用於計算最少時間須維持不小於最小報

價價值的兩邊莊家盤至收市競價交易時

段的隨機收市時段結束的最低參與比率

的時間長度 

0 – 3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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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雙櫃台莊家連續兩個月在當中每一個月內有五天或以上未能根據附表十九就所涉雙櫃

台證券達到最低參與比率，交易所有絕對酌情權把其有關的雙櫃台證券的雙櫃台莊家執

照暫停或撤銷。 

 

4. 交易所可隨時全權決定一個速動市場的出現及結束。交易所可決定一個速動市場的情況，

包括但不限於，證券的按盤價在短暫期間內出現急劇的波動。 

 


